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荐人”）

作为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明装备”、“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人，持续督导期间为2022年3月22日至2023年12月31日。华明装备于2024

年4月11日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现出具本持续督导

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本保荐人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

何质询和调查。 

3、本保荐人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人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

际大厦20楼2004室 

法定代表人 张剑 

保荐代表人 秦丹、虞校辉 

联系电话 021-33389888 

是否更换保荐人或其他情况 无 

三、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270 

注册资本 89,622.543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2222号附属用房413-415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 

法定代表人 肖毅 

实际控制人 肖毅 

董事会秘书 夏海晶 

联系电话 0531-82685200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22年3月4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2年3月22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年报披露时间 
2022 年年报披露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2 日 

2023 年年报披露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1 日 

四、保荐工作概述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华明装备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指定秦丹、虞校

辉两名保荐代表人负责持续督导工作。截至2023年12月31日，保荐人对华明装备2021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期限已经届满。上述期间，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的主要工作

如下： 

1、督导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内部审计、募集资金管理等

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2、督导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进行事前或事后审阅。 

3、督导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



情况，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等发表

独立意见，与公司及时沟通并要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持续关注并督导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切实

履行各项承诺。 

5、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定期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中层管理人员培训。 

6、认真履行中国证监会以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工作，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持

续督导工作的相关报告。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人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华明装备未发生重大事项并需要保荐人处理的情

况。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本保荐人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

运作，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

保荐人并与保荐人沟通，同时根据保荐人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公司能够积极

配合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持续督导培训等相关工作，为保荐人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配合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本保荐人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监管机构、深交所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

勤勉尽职地履行各自的工作职责。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本保荐人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对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格式及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

检查。 

保荐人认为，在持续督导期内，华明装备的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认为发行人本次证券发

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截

至2023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资金用途全部使用

完毕，并已完成募集资金账户注销。账户注销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

止。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保荐人不存在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十一、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向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